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４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098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通知及召开时间：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发出会议补充通知，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１４

：

００

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９

：

１５

一

９

：

２５

，

９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一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９

：

１５

一

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长山村临江路

１

号。

３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司文培先生主持。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６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９

人，代表股份

２９６

，

３０８

，

２９５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３４．０８２９％

，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８５８

，

９０４

，

４７７

股的

３４．４９８４％

。

①

公司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６３

，

８９８

，

５６９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３０．３５５０％

，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８５８

，

９０４

，

４７７

股的

３０．７２５０％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１５

人，代表股份

３２

，

４０９

，

７２６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３．７２７９％

，占公

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８５８

，

９０４

，

４７７

股的

３．７７３４％

。

③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

１６

人（其中参加现场投

票的

１

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

１５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３２

，

４３２

，

５８２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３．７３０６％

，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８５８

，

９０４

，

４７７

股的

３．７７６０％

。

７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张强律师、叶慧敏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１

、审议并通过《关于拟续聘

２０２０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６６８

，

５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７８４１％

；反对

５７２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９３１％

；弃权

６７

，

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２８％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３１

，

７９２

，

８８２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０２７６％

；反对

５７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７６４３％

；弃权

６７

，

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０８１％

。

２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７３６

，

０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０６９％

；反对

５７２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９３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３１

，

８６０

，

３８２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２３５７％

；反对

５７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７６４３％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３

、审议并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

９８％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４０５

，

４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６．４５５７％

；反对

１

，

１５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３．５４４３％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３１

，

２７８

，

５８２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６．４４１９％

；反对

１

，

１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３．５５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４

、审议并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

６５％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４０５

，

４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６．４５５７％

；反对

１

，

１５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３．５４４３％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３１

，

２７８

，

５８２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６．４４１９％

；反对

１

，

１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３．５５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５

、审议并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９８７

，

２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２４２６％

；反对

５７２

，

２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７５７４％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３１

，

８６０

，

３８２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２３５７％

；反对

５７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７６４３％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所涉议案需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

均已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４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可查阅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５

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张强律师、叶慧敏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２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４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９９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上午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在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１７１５

号浦发广场

Ｅ

座

４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

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以电话或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由董事长司文培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

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

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张家港锦隆重件码头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净资产

３０

，

７０８．７２

万元及公司持有的拟用于增资的土地及构筑物的账面净值

６

，

４９６．１８

万元， 对全资子公司张

化机（苏州）重装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拟新增注册资本

３７

，

２０４．９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２０２０－１０２

）。

２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本次募投项目在前期虽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预

计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为保障项目质量，公司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

实际建设情况及市场发展前景，为了维护全体股东和企业的利益，决定将以下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

前）

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

后）

玉门郑家沙窝熔盐塔式

５

万千瓦

光热发电项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２０２０－１０３

）。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１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４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10０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

上午以现场方式在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１７１５

号浦发广场

Ｅ

座

４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以电话或邮件的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艳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

实到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和《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张家港锦隆重件码头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净资产

３０

，

７０８．７２

万元及公司持有的拟用于增资的土地及构筑物的账面净值

６

，

４９６．１８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张化机（苏州）重装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拟新增注册资本

３７

，

２０４．９

万元。

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２０２０－１０２

）。

２

、会议以

３

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仅涉及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变化，不会对公

司当前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项目的实际情况，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监事会同

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延期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２０２０－１０３

）。

三、备查文件

１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４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101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沃科技”、“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审议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是基于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所受的各种客观因素综合评价

后，做出的审慎判断，仅涉及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变化，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

司当前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延期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独立董事：唐海燕、孙剑非、石桂峰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４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102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拟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张家港锦隆重件码头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净资产

３０

，

７０８．７２

万

元及公司持有的拟用于增资的土地及构筑物的账面净值

６

，

４９６．１８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张化机（苏

州）重装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拟新增注册资本

３７

，

２０４．９

万元。

２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交易的概述

１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沃科技”）拟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张家港锦

隆重件码头有限公司（下简称“锦隆码头”）

１００％

股权的净资产

３０

，

７０８．７２

万元及公司持有的拟用于

增资的土地及构筑物的账面净值

６

，

４９６．１８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张化机（苏州）重装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张化机”）进行增资（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拟新增注册资本

３７

，

２０４．９

万元。增资完成后，张化

机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８７

，

２０４．９０

万元。

２

、履行决策程序的情况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该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３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对方情况

１

、基本情况

（

１

）企业名称：张化机（苏州）重装有限公司

（

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２０５８２５７２６２０６６Ｘ７

（

３

）法定代表人：王胜

（

４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人民币

（

５

）住所：金港镇南沙长山村临江路

１

号

（

６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

Ａ１

级高压容器、

Ａ２

级第三类低、中压容器；制造：

Ａ

级锅炉部件（限汽

包）；石油、化工、医药、纺织、化纤、食品机械制造、维修；机械配件购销；槽罐车销售、安装；燃气轮

机械橇装装置设计、制造、销售；封头、法兰、管件、压型件、钢材、锻件、钢结构件、机械设备、五金家

工、销售；货运经营（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总资产

３９０

，

８６５．６１ ４０４

，

２８１．２８

净资产

８８

，

４６４．９０ ８３

，

０４３．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１－６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２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１０１

，

２５３．６０ １７２

，

９０６．０６

净利润

５

，

４７０．７３ ６

，

６７５．１７

３

、增资前股权结构

出资人名称

认缴资本金额

（万元）

实缴资本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

、增资后股权结构

出资人名称

认缴资本金额

（万元）

实缴资本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８７

，

２０４．９０ ８７

，

２０４．９０ １００％

合计

８７

，

２０４．９０ ８７

，

２０４．９０ １００％

经查询，张化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锦隆码头

１

、基本情况

（

１

）企业名称：张家港锦隆重件码头有限公司

（

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２０５８２６９７９４５８９８Ｅ

（

３

）法定代表人：李晓阳

（

４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人民币

（

５

）住所：张家港市金港镇长山村

（

６

）经营范围：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钢结构件

制造、加工、销售；船舶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总资产

４２

，

３７９．８６ ４２

，

９４０．４１

净资产

３０

，

５６３．３４ ３０

，

７０８．７２

２０２０

年

１－６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２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１

，

１２５．５６ ３

，

０５１．０１

净利润

－１４５．３９ －５７４．６１

３

、审计情况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锦隆码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包括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９

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出具众

会字（

２０２０

）第

３５９１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４２９

，

４０４０

，

０９２．５３

元，总负债

１２２

，

３１６

，

８４７．６０

元， 净资产

３０７

，

０８７

，

２４４．９３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

３０

，

５１０

，

０８９．６０

元， 净利润

－５

，

７４６

，

０６０．８３

元。

（二）拟用于增资的构筑物及土地资产财务数据摘要

单位：万元

分类 数量 原值 净值

构筑物

７

，

４６６．８６ ６

，

３０８．６１

张家港金港镇长山村土地使用权

６４４０

平方米

２２４．１８ １８７．５７

合计

７

，

６９１．０４ ６

，

４９６．１８

注：（

１

）构筑物包括临江大食堂、接待中心、码头配套用地围墙、厂内景观河、临江配套工程、天

沃门楼牌等。（

２

）天沃科技持有的

６

，

４４０

平方地块不动产权证为“苏（

２０１６

）张家港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１８２４０

号”其涉及的原值

２２４．１８

万元，为该幅土地的土地价款。

（三）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

鉴于张化机、锦隆码头均为天沃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天沃科技拟提请豁免对锦隆码头股权价

值、构筑物价值及土地价值的评估。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以经审计的锦隆码头

１００％

股权的净资产

３０

，

７０８．７２

万

元及本次用于增资的土地及构筑物的经审计的账面净值

６

，

４９６．１８

万元， 两项合计为

３７

，

２０４．９

万元

对张化机进行增资。

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张化机增资事项有利于资产的属地化管理， 提升公司资产的管理效率，优

化张化机的资产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提升锦隆码头的经营绩效。本次交易对公司

２０２０

年的业绩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１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４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103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沃科技”、“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拟将

募投项目延期，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２３８０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４７

，

１５２

，

４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

７．２８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０７１

，

２６９

，

４７２．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５０

，

５４８

，

８０８．３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

１

，

０２０

，

７２０

，

６６３．７０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沪众会字

（

２０１８

）第

４６３９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披露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由于

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 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注销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公司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完毕，公司根据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的相关规则注

销了募集资金专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披露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由于项

目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玉门郑家沙窝熔盐塔式

５

万千瓦光热发电项目投入情况如下 （未经审

计）：

项目 动态概算（万元） 静态概算（万元）

项目总投入资金

１９２

，

９６０．７９ １８５

，

７８１．８８

概算计划总资金

１８４

，

６３６．００ １７９

，

４９６．００

项目总投入资金占概算计划总资金比例

１０４．５１％ １０３．５０％

三、募投项目的完成情况

截至目前，募投项目的完成情况如下：

（一）镜场部分

１

、

１

号模块：施工完成

１００％

，熔盐化盐单体调试已完成，光热联调工作持续进行中。

２

、

２

号模块：整体施工完成

８５％

，二次塔处于顶升状态，定日镜安装完成

２６０３

套。

３

、

３

号

～１０

号模块：整体施工完成

３５％

；二次塔、缓冲罐、吸热器土建基础已完成，

３

号

～５

号模块

定日镜桩基已完成，

６

号

～１５

号设计优化调整中。

（二）储热部分

１

、中央冷熔盐罐内、外罐已施工焊接完成，并已进行水压试验，夹层保温已基本完成。

２

、中央热熔盐罐内、外罐已施工焊接完成，夹层保温施工完毕，水压试验已进入开始实施状

态。

（三）动力岛部分

１

、动力岛土建施工情况：主厂房、化水车间、空压机房等土建建筑部分已完成，并完成土建交

安的节点，动力岛土建部分整体已基本完成。

２

、动力岛安装情况：主厂房设备（汽轮机、发电机等）、化水车间、空压机、主变、天然气锅炉、原

水预处理、综合泵房等安装工作已完成

９５％

，设备到货

１００％

。

３

、蒸发器钢结构安装完成

１００％

，预热器、过热器、再热器、汽包目前安装完毕，蒸发区施工完

成

１００％

。

４

、

１１０ｋＶ

送出线路土建施工完成

１００％

， 组塔施工完成

１００％

， 对侧玉门镇变间隔施工完成

１００％

。

５

、青山水库供水工程管道施工完成

１００％

；泵房安装完成

１００％

，具备水压试验条件。

四、募投项目拟延期的具体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在前期虽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预

计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为保障项目质量，公司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

实际建设情况及市场发展前景，为了维护全体股东和企业的利益，决定将以下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

前）

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

后）

玉门郑家沙窝熔盐塔式

５

万千瓦

光热发电项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五、募投项目拟延期的原因

为了更好的与项目实施进度相匹配，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经过谨慎的研究论证，拟将

募投项目延期，主要原因如下：

（一）示范项目自身的特殊性

该募投项目系我国首批

２０

个光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 本项目采用熔盐塔式二次反射技术，属

于行业内首例示范性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技术工艺不断完善优化设计，必要时调整设

计，设计方案工程化过程中，涉及设备制造、安装工艺的调整，存在不断探索，尤其是针对光热转换

效率等硬性指标方面，需系统性的进行反复论证、试验、校核等过程，尽管项目总体方案上不构成

障碍，但基建推进速度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二）配套制造安装工艺技术复杂性

项目前期工作中，总包单位和技术合作方与配套设备制造企业及时搭建了技术方面的条线沟

通。但由于在实际研发和制造过程中，设备厂商需要对加工工艺、材质选择、寿命检测、安全性能试

验等基础性生产制造的过程进行探索，在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参考的前提下，形成一套集研

发、设计、制造等新的一套产业链过程，尽可能达到相对成熟、安全可靠的加工工艺流程，以满足光

热电站各项指标要求，该过程较为复杂且难度较大，一定程度影响建设进度。

（三）疫情影响的突发性

受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各地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人员流动及物流受限，工程项

目的施工在一段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在严控疫情的背景下，复工复产后项目的建设仍然受到了

较大的影响，施工人员、物资、设备无法按时进场，项目施工进度无法按时推进，拖延了整体施工进

度。

六、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发新能〔

２０１８

〕

４６

号）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太阳能热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６

］

１８８１

号）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并网的光热项目享受

１．１５

元

／

度标杆上网电价补贴政策。

２０２０

年国家财政部颁

布了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

２０２０

］

４

号），按规定完成核准（备

案）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全部机组完成并网的存量海上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热发电项目，按相

应价格政策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玉门鑫能属于第一批光热示范项目（备案），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并网依然可获得电价补贴政策，目前尚未明确电价是否采用退坡机制。

在国家持续推动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公司积极推进光热发电业务，为公司业务的持续稳定发

展打造新的竞争力。该项目建成后，所发电力由电网全额消纳，每年将为公司贡献稳定的利润和现

金流，通过实施本项目，公司增强了光热发电技术的集成与开发能力，将有助于公司以行业领先者

的身份参与国内外光热电站的建设和运营。

本次募投项目拟延期是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拟

产生实体工程中不可预测的概算调整、增加工程管理费用和部分财务费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的营业收入根据国家梯阶电价而降低的影响，除上述影响以外，本次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

容、实施主体等，不会对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但可能存在后续出现其他影响建设进度的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七、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募投项目延期的意见

１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募投项目延期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审议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是基于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所受的各种客观因素综合评价

后，做出的审慎判断，仅涉及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变化，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

司当前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延期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监事会意见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仅涉及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变化，不会对公

司当前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项目的实际情况，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监事会同

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延期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认为：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要求，也符合《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综上，中信证券对天沃科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

、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延期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１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７０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转债简称：凌钢转债 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８６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凌钢集团”）

●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２６

亿元，其中凌钢集团可使用授

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７

亿元， 公司可使用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９

亿

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无

一、关联担保情况及进展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互相提供担保并签

订〈相互担保协议〉的议案》（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与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凌钢集团”）签订了

《相互担保协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与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相互担保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凌钢集团

签订了《相互担保协议补充协议》；互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亿元，互保期限为

三年，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在协议约定的互保额度范围内签

署具体担保协议书，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凌钢集团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以下

简称“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已到期，为继

续开展融资业务，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凌钢集团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续签了《综合授

信合同》，向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６

亿元，其中凌

钢集团可使用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７

亿元，公司可使用授信敞口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１９

亿元，期限

２

年，自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起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止。综合授信主

要用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汇票承兑

／

贴现、出具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进口押

汇、开立即期

／

延期国内信用证及其项下融资、开立远期信用证及其项下融资、买

方保理担保、进口代付、国内有追索权卖方明保理、理财产品等授信业务。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根据《相互担保协议》和《相互担保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

公司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续签了《最高额质押合同》，以公司所持有的凌钢股份

北票保国铁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国铁矿”）

１００％

股权为该

２６

亿元综合授信

额度（含凌钢集团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

项下已存在未结清的业务余额，以下统称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质

押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国铁矿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续签《最高额抵押合同》，

以其所持有的采矿权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凌钢集团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续签了《最高额质押合同》，以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

２４２００

万股非限售流通股股票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续

签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朝阳龙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续签了 《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凌源傲翼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续签了 《最高额抵押合同》，

以其所持有的采矿权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保国铁矿本次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其中凌钢

集团可使用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７

亿元，该额度在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授权的

５０

亿元互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在总授信额度内，以银行

实际发放的融资金额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凌钢集团及其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３０．４

亿

元，公司及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为凌钢集团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３９．９７

亿元。

二、被担保人（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辽宁省凌源市钢铁路

３

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文广

注册资本：

１６

亿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４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２１１３００７０１７５５９３２０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及副产品冶炼、采选、加工、销售；机械加工；冶金项目的

科研、设计、建筑安装、建设工程管理；发电；煤焦油、粗苯批发；冶金副产品、化工

产品（不含监控、易制毒、危险化学品）销售；自产生铁、钢坯、钢材、焦化产品出

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进口；授权

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第三产业项目开发；建材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或

２０２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或

２０１９

年度

资产总计

２

，

５４１

，

６３８．９６ ２

，

３３４

，

０４６．４３

负债总计

１

，

７４９

，

６３７．６３ １

，

５６０

，

８９８．８３

其中：银行贷款合计

４２０

，

０４７．６４ ４２７

，

７６３．１９

其中：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６１３

，

１３６．９７ １

，

４５３

，

５２３．４７

资产负债率（

％

）

６８．８４ ６６．８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９２

，

００１．３３ ７７３

，

１４７．６１

营业收入

８９７

，

５５０．３５ ２

，

０５８

，

１４６．６３

利润总额

２８

，

５９２．９９ ８１

，

４７７．２４

净利润

２１

，

５７２．２６ ５９

，

６２０．０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８

，

７５３．００ ２１２

，

５８４．９５

２０１９

年财务数据已经朝阳龙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２０２０

年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３．

关联关系和被担保方股权结构图

（

１

）关联关系

凌钢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９５７

，

９６０

，

６０６

股股权，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３４．５７％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一）条规定，凌钢集

团与本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

２

）股权结构图

（二）朝阳龙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注册地址：凌源市钢铁路

３

号

法定代表人：冯亚军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与管理；矿产资源投资；铁精粉采购、销售；建筑材料、金

属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易燃、易爆、易致毒危险化学品除外）、普通机械设备、

机电设备（不含小汽车、轿车）、电子产品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

经营状况：

２０１９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４

，

４９１．４２

万元，营业利润亏损

１２

，

４６２．７４

万元， 净利润亏损

１４

，

９６８．５０

万元。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末， 该公司拥有总资产

３４４

，

６４３．７８

万元、净资产

－４０

，

００３．４２

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系：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凌钢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二）条规定，朝阳龙山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本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三）凌源傲翼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凌源市钢铁路

３

号

法定代表人：苏辉

经营范围：油页岩矿产资源开采；页岩油生产、销售；矿产品购销；建筑材料

生产、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新能源技术开发、推广及应用服务；黑色及有色

金属开发。

经营状况：

２０１９

年，该公司亏损

４１１．５１

万元。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末，该公司拥有总

资产

８

，

３１８．４９

万元、净资产

１

，

５３６．６１

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系：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凌钢集团实际控制的朝阳龙山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二）条规定，凌源傲翼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四）凌钢股份北票保国铁矿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４

，

６１４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宝国老镇韩古屯村

法定代表人：杨宗成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矿石井采；黑色金属矿石洗选及深加工；冶金机械制造

及备件加工；冶金项目的科研、设计、安装及管理；公路运输；铁矿石及铁精粉收

购；食宿服务（分公司经营）；自有机器设备租赁；房屋场地租赁；电气设计安装；

焦炭、精煤购销；球团矿的购销及加工。

经营状况：

２０１９

年，该公司完成铁精矿

４３．１３

万吨，同比下降

１８．７５％

；实现营

业收入

３４

，

２１３．７５

万元，同比下降

２８．３０％

；发生期间费用

７

，

２６２．６８

万元，同比增加

８．７８％

；实现营业利润

－５

，

７４５．５３

万元，净利润

－５

，

７４５．５４

万元。至

２０１９

年末，该公司

拥有总资产

８０

，

６００．４９

万元、净资产

２８

，

３６３．４３

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系：保国铁矿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

股份。

三、授信预计额度

本次凌钢集团拟向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６

亿

元，其中凌钢集团可使用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７

亿元，公司可使用授信敞

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９

亿元。

四、担保方式

１．

公司以所持有的保国铁矿

１００％

股权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质押

担保。

２．

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国铁矿以其所持有的采矿权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最高额抵押担保。

３．

凌钢集团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４．

凌钢集团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２４２００

万股非限售流通股股票为该项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５．

朝阳龙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６．

凌源傲翼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有的采矿权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最高额抵押担保。

五、担保期限

担保期限

２

年，自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起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止。

六、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关联担保是依据公司与凌钢集团签署的 《相互担保

协议》和《相互担保协议之补充协议》作出的，是公司与凌钢集团的正常生产经营

所需，有利于促进公司与凌钢集团的共同发展。凌钢集团生产经营稳定、财务状

况良好、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综合授信额度关联担保已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无须再召开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

七、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的授信额度不等于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在总授信额度内，

以银行实际发放的融资金额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５６

亿元，

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０．１８

亿元， 分别占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７２．２７％

和

５１．８５％

。 其中对凌钢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 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３９．９７

亿元， 分别占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６４．５２％

和

５１．５８％

； 对全资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４

亿元、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０．２１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５．１６％

和

０．２７％

。 全资子公

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２．５８％

；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０

元。

凌钢集团及其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３０．４

亿元。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

凌钢集团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

２．

公司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质押合同》

３．

凌钢集团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４．

凌钢集团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质押合同》

５．

朝阳龙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 《最高额保证合

同》

６．

保国铁矿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７．

凌源傲翼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８．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９．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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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14,3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2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数量为 14,3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 12.19%。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0,01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29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9月 28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rs.p5w.net）

中证网（http://www.cs.com.cn）；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

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25日

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

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

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爱美客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９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２

，

０２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３

，

０２０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泉路

１０

号北控科技大厦

４

层

４１６Ｂ

室

法定代表人：简军

联系人：简勇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８０９０２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８０９０２５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童婷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３１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８３

发行人：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